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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5_8F_91_E8_c80_318134.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37号）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9

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89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9日起施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席 尚福林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保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发行人在境内发

行股票或者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统称证券）、证券公司在

境内承销证券，以及投资者认购境内发行的证券，适用本办

法。 发行人、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参与证券发行，还应当遵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

发行的其他规定，以及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

务规则。证券公司承销证券，还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保

荐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为证券发行出具相关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应当按照

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

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证券发行和承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第二

章 询价与定价 第五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应当通过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以下称询价对象）询价的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

。 询价对象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 第六条 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以下称

股票配售对象）应当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接受中国

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